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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环保产品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规范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信息披露行为，

引导企业加强 ESG 管理，回应投资者、监管机构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关切，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供了一套科学、全面、可操作的 ESG 信息披露框架，旨在既符合我

国国情与发展政策（如“双碳”目标），又能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为企业提升

透明度和竞争力提供支持。

企业 ESG 信息披露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鼓励企业超越基本要求，结合自

身行业特点与发展阶段，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治理水平。

本标准由天津市环保产品促进会组织起草。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

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彦、杜丽华、程震、张倩、齐康、张赟城、齐兆政、

朱永杰、张义丞、毕涛、黄建辉、张兆水、郭丁雷、董志有、王超，王东梅、解

以扬、夏青、张晓松、朱虹、杨褀、常顺奇、董辉、郭宇鹏

本标准主要起草和支持单位：天津市环保产品促进会、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华测生态环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企企通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裕华丰环

境科技服务中心、天津仲信观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黑龙江智泽测评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盈科（天津）律师事务、天津祺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星聚律

师事务所、万原智农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湖南国安科创低氘科技有限公

司、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德丰利胜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

司、天津三相综能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兆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极

东数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德和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天津市警新正通机

动车驾驶员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明哲顺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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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及治理（ESG）信息披露指南

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进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信息披露的术语和定义、

基本原则、披露内容与指标要求、实施与管理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企业，特别是寻求系统化、标准化披露 ESG 信息的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其他组织可参照执行。

2.术语和定义

2.1 ESG：环境、社会及治理的英文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绩效、社会责任

和公司治理的非财务性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2.2 ESG 报告：组织发布的系统披露其在环境、社会及治理方面的政策、实践、

绩效和目标的非财务报告，也称为可持续发展报告。

2.3关键绩效指标：用于衡量和评价企业 ESG 表现的可量化或可评估的指标。

2.4范围一排放：直接来自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2.5范围二排放：企业因消耗外购的电力、蒸汽、供热或制冷而产生的间接温室

气体排放。

2.6碳足迹：衡量某个产品、组织或个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直接和间接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指标。

3.引用规范性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ISO 14064-1《温室气体 第 1部分：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

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ISO 1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的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

T/CSES 164《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指标体系》

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标准》

Y/T 0578《超导脉冲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测试方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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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披露框架与基本原则

4.1 信息披露框架

企业 ESG 信息披露应构建包含环境（E）、社会（S）、治理（G）三大维度

的框架，具体披露指标可参照本标准第 5、6、7章及附录 A。

4.2 基本原则

企业进行 ESG 信息披露应遵循以下原则：

真实性：披露的信息应客观、真实，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和证据支持。

准确性：数据计量和表述应准确无误，避免误导。

完整性：应覆盖对企业运营有重大影响的 ESG 议题，避免选择性披露。

及时性：信息应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披露，保持时效性。

可比性：披露的口径、方法应保持一致性，便于纵向和横向比较。

可持续性：应建立长效的 ESG 信息管理机制，确保持续、稳定的信息披露。

利益相关方参与：应识别关键利益相关方并回应其关切。

5. 环境维度信息披露要求

企业应披露以下环境维度的关键绩效指标：

序号 核心议题 关键绩效指标（KPI） 单位

1 气候变化

与碳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范围一） 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范围二） 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范围三，如适用） 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排放强度（如每百万元营收） 吨二氧化碳当量/

百万元

碳减排目标与完成进度 文本, %

可再生能源使用量与比例 千瓦时, %

2 资源利用

与循环经

济

总取水量 立方米

耗水强度（如每单位产品） 立方米/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

可再生/可回收材料使用比例 %

废弃物产生量及回收利用率 吨, %

危险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 %

3 污染与生

物多样性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如 SO₂ , NOx） 吨

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量（如 COD, NH₃

-N）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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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及投入 文本

表 1 环境维度关键绩效指标

6. 社会维度信息披露要求

企业应披露以下社会维度的关键绩效指标：

序号 核心议题 关键绩效指标（KPI） 单位

1 员工与多

元化

员工总数与流失率 人, %

员工性别比例（按管理层级） %

同工同酬差距 %

工伤事故率（如可记录工伤事故率） 起/百万工时

员工培训覆盖率与人均培训时长 %, 小时

2 供应链管

理

对供应商进行 ESG 评估的比例 %

供应商本地化采购比例 %

审计出的供应链重大违规事件数量 起

3 客户与产

品责任

客户满意度 %

因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的投诉与召回事

件

次

数据泄露事件次数与影响 次

研发投入与创新成果 万元/文本

表 2 社会维度关键绩效指标

7. 治理维度信息披露要求

企业应披露以下治理维度的关键绩效指标：

序号 核心议题 关键绩效指标（KPI） 单位

1 公司治理

结构

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占比 人, %

董事长与 CEO 角色是否分离 是/否

事会专业委员会设置与运作情况 文本

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中位数之比 比率

2 商业伦理

与合规

反腐败培训覆盖率 %

腐败、贿赂等重大诉讼或罚款事件 次

税务透明度（如是否公布国别报告） 是/否

3 ESG 治理与

风险管理

是否设立 ESG 管理专职机构或岗位 是/否

ESG 风险识别与管理流程 文本

重大 ESG 争议事件及应对措施 文本

表 3 治理维度关键绩效指标

8.信息披露的实施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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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信息披露流程

企业宜建立规范的 ESG 信息披露流程，包括：识别重要议题、数据收集与核

算、内部审核、报告编制与发布、反馈与改进。

8.2 数据质量管理

企业应建立 ESG 数据内部管控体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

鼓励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数据管理效率。

8.3 产品碳足迹信息

企业宜参照 ISO 14067 等标准，逐步建立产品碳足迹核算与追溯体系，并鼓

励披露重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覆盖原材料、生产、运输、使用和废

弃回收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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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ESG 信息披露指标对照表

（此表格将第 5、6、7章的所有指标系统汇总，并增加“披露要求”、“参考标

准/来源”、“数据来源/备注”等列，形成便于企业核对使用的完整清单。）

维度 核心议题 关键绩效指

标（KPI）

单位/

形式

披露要求 参考标准

/来源

备注

环境

(E)

气候变化 范围一温室

气体排放

吨 CO₂ 强制 ISO

14064-1,

GRI 305

有监测记

录

社会

(S)

员工健康 可记录工伤

事故率

起/百万

工时

强制 GRI 403 /

治理

(G)

商业伦理 反腐败培训

覆盖率

% 鼓励 GRI 205 /

表 4 ESG 信息披露指标对照表

注：披露要求中“强制”指建议所有企业优先披露的核心指标，“鼓励”指企业

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披露的进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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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ESG 绩效评分与等级划分参考

B.1 总则

为便于企业自评、改进和横向比较，可参考本附录的评分方法。企业 ESG

表现可划分为 A（卓越）、B（良好）、C（达标）、D（待改进）四个等级。

B.2 评分框架

评分可基于第 5、6、7章及附录 A的各项指标。建议采用百分制，并为环

境（E）、社会（S）、治理（G）三个维度设定初始权重（如 4:3:3）。企业可

根据所属行业特性调整权重（如高耗能行业可提高环境维度权重）。

B.3 评分步骤

a) 指标评分：为每个 KPI 设定评分标准（如 0-5 分），根据企业实际表现打分。

b) 维度得分：将同一维度下各 KPI 得分乘以其权重后加总。

c) 总分计算：将 E、S、G三个维度得分乘以其权重后加总，得到最终得分。

B.4 等级划分参考阈值

A 级（卓越）：总分 ≥ 85 分，且每个维度得分率不低于 80%。

B 级（良好）：75 分 ≤ 总分 < 85 分。

C级（达标）：60 分 ≤ 总分 < 75 分。

D级（待改进）：总分 <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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